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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獲准出資國家綠色發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茲提述本行於2020年7月16日發佈的《關於對外投資的公告》。近日，本行收到
《中國銀保監會關於中國銀行參與投資設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的批覆》（銀保監覆[2021]278號），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批准本行參
與投資設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綠色基金」），本行將出資80億
元人民幣，自綠色基金註冊成立之日起分五年到位。

綠色基金旨在落實國家關於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總體要求，加快產業結構綠色
轉型升級，實現經濟綠色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建設美麗中國。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北京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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